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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7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2. 2019 年 3 月 27 日，在公司三楼第二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3.公司应参会的董事 9 人，实参会董事 7 人。董事周博潇先生因

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全权委托董事曹焰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韩

景利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全权委托独立董事于莹女士代为表

决。 

4.会议由董事长刘毅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5.与会董事占公司全体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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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公司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总

经理工作报告。 

（三）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同意向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四）关于公司 2018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进行相应会计政策变更，执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及新规定。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公司适用新会计准则和规定

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及执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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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和新规定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执行新准则和新规定

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2019-009）。 

（五）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 2018 年度净利润 251,794,920.80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4,608,485.79 元，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 0.05 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44 元。2018 年初，公司未分配利

润 -648,761,515.41 元 ， 加 上 本 年 归 属 母 公 司 的 净 利 润 转 入

114,608,485.79 元，2018 年末可供分配利润为-534,153,029.62 元。公

司 2018 年度拟不分配股利，不转增股本。 

（七）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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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年度报告》（2019-010）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2019-011）。 

（八）公司 2019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投

资计划的议案。2019 年公司计划总投资为 264,412 万元，其中基本建

设计划投资 226,549 万元（其中火电项目 1 个，计划投资 30,000 万元；

新能源项目 12 个，计划投资 196,549 万元）；技术改造 34,183 万元（火

电投资计划 29,308 万元，新能源投资计划 4,875 万元）；科技与信息

化建设：3,680 万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九）公司 2019 年度融资计划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9 年度融

资计划议案，融资金额为 127.18 亿元。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融资计划公告》（2019-019） 

（十）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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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在财务公司结

算户上的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贷款额度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其中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本议案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利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金融平

台，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符合公司的利益。由国家电

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关联交

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清晰，关联

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

定价公允，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

理存、贷款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2019-012） 

（十一）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国家电投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

估，并编制了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充分反映了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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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资质、内部控制、经营管理

和风险管理状况，未发现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存在重

大缺陷。公司在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资金是安全的。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国家电投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风险评估专项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9]第 1-01061 号）。 

（十二）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

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所管单位与中电投融和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金额不超过 50 亿元的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本

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公司及所管单位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租赁等

金融业务，可以实现融资多元化，确保资金供应安全。该关联交易是

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保障公司生产经营、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本次交易是按照市场价格，客观公允，并经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行为，也不会

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融和租赁有限公司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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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2019-013） 

（十三）关于与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保理业务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与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

办理保理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所管单位与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

限公司开展金额不超过 40 亿元的保理等金融业务。本议案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同意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公司及所管单位与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保理等金

融业务，可以实现融资多元化，确保资金供应安全。该关联交易是为

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保障公司生产

经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本次交易是按照市场价格，客观公允，并

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条件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与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保

理业务的关联交易公告》（2019-014） 

（十四）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情况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已建立的内部控制体系是健全的，符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公司内部控制已涵盖了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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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各个环节，公司各项重点活动严格按照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

的规定执行。公司 2018 年度建立了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十五）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5.1  2019 年度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权、

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曹焰先生、吕

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3 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2019 年度国家电投集团吉林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

权、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吉林

省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能投”）签署《委托管理协议》，

协议合同金额 300 万元。公司受托管理第一大股东—吉林能投所属资

产的范围包括：全资子公司—白山鸿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通化能源

实业有限公司；参股公司—白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44.60%的股权、

通化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44.03%的股权和“四平合营公司”35.1%股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公司受托管理吉林能投在吉林区域所持股权和资产。此项交

易为正常的商业往来，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

联交易的标的权属清晰，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

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公允，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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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15.2 关于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曹焰先生、吕

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3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通过了《关于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2019

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3.25亿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是目前公司最大的工业蒸汽客户，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扩大公司在吉林市工业蒸汽市场份额，提高热力收

入；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

自愿的原则，按市场化确定价格，定价公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15.3 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

司煤炭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煤炭的议案》，同意公司从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采

购原煤，预计2019年采购金额不超过11.86亿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由于吉林省电煤供应缺口在 50%以上，且有逐年加大趋势，

直接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公司——扎鲁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的原煤，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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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公司电煤的稳定供应，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并以霍煤为保障，

平抑市场煤采购价格，控制燃料成本。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往

来，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

清晰，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

自愿的原则，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15.4 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内蒙古锡林

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煤炭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

公司、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煤炭的议案》，

同意公司从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和内蒙古锡林郭勒

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采购原煤，预计 2019 年采购金额不

超过 11.88 亿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由于吉林省电煤供应缺口在 50%以上，且有逐年加大趋势，

直接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采购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

公司和内蒙古锡林郭勒白音华煤电有限责任公司露天矿的原煤，可保

证公司电煤的稳定供应，确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并以霍煤为保障，

平抑市场煤采购价格，控制燃料成本。上述关联交易为正常的商业往

来，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的标的权属

清晰，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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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的原则，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 

15.5 拟接受国家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物资配送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周博潇先生和曹焰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拟接受国家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物资配送

关联交易的议案》，采购配送服务费按不高于 6.26%支付，预计交易

金额为 7,400 万元左右。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公司利用国家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服务平台，为公司下属发

电公司提供所需基建物资、生产物资，为降低公司工程造价和采购成

本提供了可能，为正常的商业往来。对公司的电力生产经营不构成不

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情况，也没有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

响。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

权利、履行其义务，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按市场化，参

考电力行业其他公司的取费标准确定服务费价格，定价公允。 

15.6 关于向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向通化恒

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2019 年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8,912

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此项交易有利于扩大公

司在通化市二道江区供热市场份额，增加公司供热收入；该交易的价

格执行吉林省人民政府有权部门的批复价格，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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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15.7 关于与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监督框架

协议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与吉林省电

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监督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委

托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公司下属发电公司进行技术监

督管理与技术服务，预计2019年度关联交易金额约为1,092.5万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该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

掌握各台机组和各台设备的性能，有利于公司所管各台机组的安全、

经济、稳定运行；该关联交易事项取费标准执行吉林省政府有权部门

批复文件为依据，定价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达到了股东大会审议标准，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2019-015） 

（十六）关于受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3 台供热发电机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毅勇先生、才延福先生、周博潇先生、曹焰先生、吕

峰先生和牛国君先生在表决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3 名非关联董事

一致同意通过了《关于受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3 台供热发电机组



 

 13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19 年预计关联交易额度在 1.3 亿元以内。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审议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

了回避。公司受托运行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3 台供热发电机组，交易行

为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

交易公允、合法，不影响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公司受托管理四平合营公司 1-3 号 

发电机组关联交易公告》（2019-016） 

（十七）关于续聘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法律顾

问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续聘北京

中咨律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 年度法律顾问的议案》，2019 年度法律

顾问费用为 25 万元。 

（十八）关于拟成立卢氏县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拟成立卢

氏县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国

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公司持股 70%）以有限公司形式设立全资子公司

——卢氏县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注册名称为

准），注册资本金 8,000 万元，注册资本金根据项目进展逐步注入。

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成立卢氏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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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公告》（2019-017）。 

（十九）关于调整公司本部职能部门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本部职能部门的议案》，同意公司结合实际发展需要，优化调整公司

本部职能部门，调整后公司本部有 18 个部门和 6 个业务中心。部门

名称为：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战略规划与发展部

（政策研究室）、党建部、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离退休办公室）、

市场营销部、科技与创新部、计划与财务部、资本运营部（专职董监

事办公室）、法律与企业管理部、物资管理部、火电部、新能源部、

燃料管理部、安全质量环保部、审计部、纪检监察部、党委巡视办和

群团工作部（工会办公室）。业务中心为新闻中心、培训中心、共享

中心、信息中心、招标采购中心和区域审计中心。 

（二十）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九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拟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五）

在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有： 

1.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公司2018度利润分配预案； 



 

 15 

5.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公司2019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7.公司2019年度融资计划议案； 

8.关于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的

议案； 

9.关于公司与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租赁业务的议

案； 

10.关于与国核商业保理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保理业务的议案 

11.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1.1  2019年度国家电投集团吉林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所持股权、

资产委托吉电股份管理的议案； 

11.2关于向吉林省博大生化有限公司销售蒸汽的议案； 

11.3关于采购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公

司煤炭的议案； 

11.4关于采购内蒙古白音华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的议案； 

11.5拟接受国家电投物资装备分公司物资配送关联交易的议案； 

11.6关于向通化恒泰热力有限公司销售热力的议案； 

11.7关于与吉林省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技术监督框架

协议的议案； 

12.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9-020）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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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